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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进行质量控制，建立中药质量控制体系，包含中药材的

规范化种植、采摘、贮藏，饮片的加工炮制、药效成份的测

量等。
总之，实现中医由定性辨治向量化调节转化意义重大

且任重道远。而借助现代多学科理念和方法，汇集中医群

体专家经验，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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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《伤寒论》“之为病”条文的意义

李宇铭

【摘要】 《伤寒论》六经“提纲”的“之为病”条文，过去常有争议，认为提纲不能概括该经所有

疾病。考《金匮要略》中亦有不少“之为病”的条文，目的在揭示最典型的病机特点，而非对某病作

“定义”。“之为病”在于揭示疾病的“常”，以知常达变，展示典型病机与非典型病机的演化关系。
此种“常变观”更体现了中国哲学的“中庸之道”，“之为病”条文选择了病机的最佳点，使举一反三，

真正能达致“提纲挈领”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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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伤寒论》中“之为病”的条文，学界多称作“提纲证”，

对此曾有不少学者提出非议，如有认为“提纲非纲”，指“提

纲是悖于原著医理的”［1］，也有学者认为“六经提纲之说的

提出，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伤寒六经的全面认识和

正确理解”［2］，有见及此，不囿于“提纲”的说法，重新理解

“之为病”条文，实有其必要。

1 “之为病”意义不在“定义”疾病

批评“之为病”条文并非“提纲”的观点，多在于该等条

文并不能包括该经病变的所有内容。例如《伤寒论》第 1
条: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，而在第 6 条太阳

温病则见“不恶寒”，在《痉湿暍病篇》亦说“太阳病，发热汗

出，不恶寒者，名曰柔痉”，病在太阳却不恶寒，与“之为病”
条文有明显差异。又如 180 条“阳明之为病，胃家实是也”，

其病机当属胃实热证，但在阳明病篇亦记载了阳明中寒证，

似乎有所矛盾。类似问题在各经病之中均有出现，因此才

引起“提纲非纲”的非议。
其实矛盾的核心，是误将“之为病”当作为“定义”。《辞

海》对“定义”的解释: “定义，亦称‘界说’。揭示概念的内

涵或语词的意义的方法。”［3］2730
若以“之为病”当作是该经

病的定义，则该经所有病证必须要包含在提纲的内涵之中，

结果各篇中有大量内容不能符合“之为病”条文内容，产生

更多矛盾。可是张仲景从没有讲过“之为病”条文即是定

义，假若从原文的特点来看，《伤寒论》中“之为病”条文均在

各篇篇首，且写作体例独特，当是为了表达某种目的而存在。

2 “之为病”的意义在于揭示最典型的病机特点

张仲景写作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目的，在于“见病知源”，如

何透过辨别证候表现而得知病机，是整部《伤寒论》的核心

思想。“之为病”条文的意义，更是在于透过证候揭示该种

疾病的最典型病机，而非在概括所有病机。由于疾病千变

万化，欲察其变，先执其常，即“知常达变”的常变思想。
考《金匮要略》中，有不少疾病也用“之为病”作开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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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: 湿家之为病、狐惑之为病、阳毒之为病、阳毒之为病、风

之为病、劳之为病、淋之为病、水之为病、黄汗之为病、谷疸

之为病、肠痈之为病、转筋之为病、蛔虫之为病等等。部份

“之为病”是单表述一种疾病的证治，如狐惑、阴阳毒、转筋、
蛔虫等等，直接在原文后列出方治，而其他大部份“之为

病”，是描述该疾病的证候特征，以揭示该病的最典型病机，

在“之为病”条文后，仍有不少该病的证治比较。
例如在《血痹虚劳病篇》第 6 条: “劳之为病，其脉浮大

……”，这条指出虚劳病当见“脉浮大”，而在前第 3 条亦说

“脉大为劳”，4 条“脉浮者，里虚也”，7 条“脉浮弱而濇”，这

些均与“劳之为病”的“脉大”内容相约而略有不同，可是到

在第 5 条则说“脉虚沉弦”，8 条“脉极虚芤迟”、9 条“脉虚弱

细微”，11 条“脉沉小迟”等，这些脉象都与“脉浮大”相反，

骤眼看上似乎亦与“之为病”条文矛盾，但实际上当理解为，

“之为病”的条文是阐述一种最典型的病机，可是临床病情

千变万化，脉象当如此多变。此并非“劳之为病”条文不能

概括所有虚劳病，而是所谓“知常达变”，只要揭示了“常”的

典型病机，则能理解“变”的非典型病机。
再如《金匮》第十四篇 28 条的“黄汗之为病”以芪芍桂

酒汤主之，但到了下一条 29 条，仍然是黄汗病，可是却改用

了桂枝加黄芪汤，文中说: “食已汗出，又身常暮盗汗出者，

此劳气也; 若汗出已……若身重，汗出已辄轻者……”，由于

病情已经产生变化，或经过了误治，于是不可再以前法治

之，因此前条芪芍桂酒汤是黄汗之常，桂枝加黄芪汤则是

变。又如十八篇第 3 条的“肠痈之为病……脉数，此为腹内

有痈脓，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”，但到了下一条第 4 条“肠痈

者……其脉迟紧者，脓未成，可下之，当有血。脉洪数者，脓

已成，不可下也。大黄牡丹汤主之”，前条肠痈见脉数，属脓

已成，是肠痈的典型病机，但假若见脉迟紧而脓未成，则还

未到肠痈的典型病机，可用下法治之。以上两条均体现了

“之为病”条文揭示典型病机的目的，与其他不典型的病证

相互比较，以示疾病的常与变。
由此反观“太阳之为病”的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，均

是其“常”，是最典型的病机反映，但太阳病不见得必须要见

此三证，如脉象可以见脉浮缓、浮紧、浮数，或者是桂枝汤证

的“阳浮而阴弱”，或如 23 条的“脉微缓……脉微而恶寒”，

甚至是 25 条的“脉洪大”; 亦非所有太阳病均需要见“头项

强痛”，否则病在太阳即要考虑用桂枝加葛根汤或葛根汤;

太阳病当恶寒，而“恶风”、“不恶寒”，均是指太阳病之变了。
再如阳明病的胃家实属“正阳阳明”( 《伤寒论》179 条) ，是

指阳明病的最典型病机，而阳明病的“太阳阳明”、“少阳阳

明”，抑或阳明中寒、阳明发黄证等，均是阳明病之变。再如

“太阴之为病”当属脾虚寒证，而 187 与 278 条说太阴发黄

证，当属太阴病之变。“少阴之为病”见“脉微细，但欲寐”当

属少阴之常，而 303 条说“心中烦、不得卧”则属少阴之变。
以上均是举例而言，常与变思想在《伤寒论》中经常出现，以

此角度理解“之为病”条文，能更深刻的理解《伤寒论》的写

作方式。

3 “之为病”条文体现了“中庸之道”

常变观属中国传统哲学思想，出现在各种中医经典之

中，假若进深一层剖析，张仲景在制定各经的“之为病”条文

时，运用了“中庸之道”的思想。
各经的疾病，张仲景并非选取了最严重、或是最初浅的

病情作为“之为病”条文。例如太阳病中，表证最重的是大

青龙汤证，或较轻的桂麻各半汤等表郁轻证; 又如少阴病最

严重的通脉四逆汤证，或病初浅的麻黄细辛甘草汤证等，张

仲景均没有用其证候作为“之为病”，而是选择了“中”。
“中”即是“一矢中的”、“击中要害”的“中”，意指“最佳

点”，而“中庸”即是“用中”，指能够凡事恰到好处，总能达到

最佳点。在《礼记·中庸》说:“舜其大知也与! 舜好问以好

察迩言。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其斯以为舜

乎!”这里的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，正是中庸之道的具体

体现。舜看到了善和恶的两端，可是他没有选择其中一方，

不因为“善”是最好就只执着一端，而他选择了在两者之间

找最佳点，使两者能够沟通。
同理，张仲景“之为病”的条文，虽然不能包括了所有该

经的病证，却能作为“桥梁”，处于各种病证之“中”，能够沟

通各方。这正是张仲景高明之处，由于疾病千变万化，执一

端则忽视了其他部份，无法以三言两语而言全，但只要树立

了最典型的病机特点，则足以明白各种不典型病机的关系。
由此观之，“之为病”条文确是真正起上了“提纲”的作用，能

举一反三。

4 结语

过去“之为病”条文称作“提纲证”的争议，以常与变的

观点则迎刃而解。实际上用“提纲”一说解释“之为病”并无

不可，提纲即“提纲挈领”的缩写，本身是一种类比，即“提网

之纲，挈衣之领，比喻抓住要领”［3］1908，是言其大要，目的是

让人抓住大意，而不是全部内容。就像一般写文章时，编写

提纲、大纲、目录、标题，实际上都是写出了要点，而非能概

括全文。问题不是在于对“提纲”一词的理解，而在于能否

以正确的角度理解“之为病”所揭示的的常与变。
《伤寒论》强调疾病的传变过程，而六经的“之为病”就

像六个“点”，揭示了六种典型的病机，假若将点串联起来而

成“网”，则能真正起到“提”网之“纲”的作用，看到六经之

间的演化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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